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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6〕4 号 

 

申  请  人：邰某某   

经 营 场 所：广州市白云区某某某某餐厅 

被 申 请 人：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 

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作出《环境保护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〔2016〕205 号）的行政行为，向本机

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减免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

〔2016〕205 号）的处罚金额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涉案处罚决定中所认定的事实（环境保护

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）、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责令其停止使用

等均无异议，但罚款 3 万元的尺度过大。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请人在租赁前期，初步了解涉案场地可以从事饮食

业。申请人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领取营业执照，2013 年 3 月 7 日

领取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，2016 年 3 月 16 日领取《食品经营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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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》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安装了油烟净化器，所有油烟经处理后低空排

放，废水经隔油隔渣处理后排入下水道；申请人也积极做好相关

污染处理，尽量把污染减到最低。 

（三）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年前做过相关笔录，方知需要办理

环保手续。由于年前放假较早，年后开店较迟，故一直没有办理

环保手续，且因对环保办理所需资料不清晰，部分资料需物管提

供，但物管迟迟未提供，所以一直未申办成功。 

（四）由于对经营餐饮的流程不清楚，以为只要办理了《餐

饮服务许可证》和工商营业执照就可经营，无意中犯下了严重的

错误。申请人的店租、人工和前期装修设备投入较大，加之经营

不理想，申请人现已陷入困局，希望能给一个改正的机会，从轻

处理，减少处罚金额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

监督管理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具有法定的执法主体资格。 

（一）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凿。2015 年 12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对申请人的执法检

查中，发现其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和环境保护设施竣

工验收手续的情况下，于 2014 年在白云区 xxxx 路 xx 号正式投入

使用餐饮服务项目。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经营的广州市白云区某

某某某餐厅的负责人邰某正签名确认的《现场检查记录》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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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本人签名确认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等证据为证，违法事实认定

清楚,证据确凿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。由于

涉案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

的情况下已投入正式使用，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，适用法律正

确。 

（三）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

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动向申请人出示了有效的执法证件，在

对申请人现场依法进行检查和勘查后作出《现场检查记录》和《调

查询问笔录》，并经申请人及其现场负责人签名确认。其后，被

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告知书

载明被申请人拟对其处罚所依据的事实、证据、违反法律和处罚

依据的法律法规、当事人的权利以及被申请人地址、联系人、电

话等事项。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递交了陈述申辩材料。

被申请人依法对其申辩材料进行审核后再作出行政处罚并送达。

因此，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。 

（四）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内容适当。针对申请

人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

二十八条规定及《广州市环境保护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

定》作出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，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罚款金额

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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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关于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复。 

1、关于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提到，“本店安装了

油烟净化器，所有的油烟经过处理后低空排放，废水经隔油隔渣

处理后排入下水道，本店也积极做好相关污染的处理，尽量把污

染减到最低。”当事人虽安装了油烟净化器，废水也经隔油隔渣

处理后排放，但其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确未经过验收，被申请人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及《广州

市环境保护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的相关规定对其建

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正式投入使用的违

法行为作出停止使用及罚款 3 万元的处罚是适当的。 

    2、关于申请人提到“年前本店相关人员已过局做笔录，方知

要办理手续。由于年前放假较早年后开店较迟，故一直没有申办

环保手续，部分资料需物业提供，物业迟迟未能提供齐全，所以

一直未申办成功……由于对经营餐饮店流程不清楚，以为只要申

办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及《工商营业执照》便可营业……店租、

人工、前期装修设备投入、经营不理想，本店已陷入困局”，申

请人所提上述理由均不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

十七条的规定中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云环保监〔2016〕205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处罚内容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于 2014 年在我市白云区 xxxx 路 xx 号建

成广州市白云区某某某某餐厅建设项目，领取有个体工商户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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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照（注册号：44011xxxxxx3806），核定的经营范围为餐饮业（具

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。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2015 年 12

月 8 日、21 日，经被申请人调查发现，申请人正常经营且主要经

营中式餐饮服务项目，生产设备主要有炉头 7 个、炒锅 4 个、烧

烤炉 6 个，餐位约 200 个，项目主要产生废水、油烟、噪声等污

染物，其中废水经隔油隔渣后排入市政管网，油烟经油烟净化器

处理后排放，噪声未经处理直排，且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及

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。2016 年 3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环

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云环保告〔2016〕JH154 号），

并于同年 3 月 3 日送达申请人。2016 年 3 月 4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

请人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材料，但未提出听证申请。2016 年 3 月 14

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

规定，作出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云环保监〔2016〕205

号），责令申请人停止使用及罚款 3 万元，并于同年 3 月 19 日送

达。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建设项目

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第二十八条规定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项

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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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申请人经营的广州市白云区某某某某餐厅建设项目，

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

33 号）中“V.社会事业与服务业”类别的“175、餐饮场所”项目（也

即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中的 V21 类），应当执行国家关于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要求，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，且在

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

后，项目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。但是，申请人在未办理环境影

响评价手续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

下，于 2014 年擅自投入使用涉案餐饮服务项目，其违法行为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实。针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符合法

律法规规定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进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，听取

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后，依法作出云环保监〔2016〕205 号《环

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，程序合法。基于违法行为性质、

情节及危害后果，被申请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

的处罚决定，内容并无不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“三同时”制度是国家对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

一贯规定，执行该制度是申请人应当主动履行的法律义务。被申

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在需

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，擅自投入使

用涉案餐饮服务项目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行政行为

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无

不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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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其对经营餐饮店流程不清楚、物业未提供

资料导致无法申办环保手续、已经积极做好污染处理、希望减少

罚款等意见。本机关认为，申请人不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。因此，对申请

人的上述意见，本机关不予采纳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云环保监〔2016〕205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5 月 30 日 


